
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進修部修業證明書申請表 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姓 名  

學 號  科別 食品加工機械汽車電子/電機/資訊家政其他          

身 分 證 號  

連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
 

依據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3條 
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准予畢業，並發給畢業證書： 

（一）修業期滿，且各學年學業成績符合第十一條規定。 

（二）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二、修業期滿，而學習評量結果未符合前款規定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 

本人表明已了解上述說明並同意領取修業證明書 

申請人簽章/簽收日期： 

修業證明應檢附證件： 

身分證正本、二吋相片 1張；非本人申辦者另檢附受託人身分證正本，受託人印章及委託書 

審查欄 

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達畢業標準 【生輔組】 

修業期間各學年學業成績未達畢業標準 【註冊組】 

修業證明書編號：(      )岡農進修證字第    號 

不符合領取條件，不予以證明 

組長 主任 校長 

   

文書組用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50521版 


